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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我省城乡规划管理工作的通知 

吉政发〔2005〕24 号  

各市州、县(市)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各直属机构: 

  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通知》(国发

〔2002〕13 号)和《吉林省城市规划条例》,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对城乡建设的
引导和调控作用,健全城乡规划建设的监督管理制度,促进城乡建设健康有序发

展,现就进一步加强我省城乡规划管理工作通知如下: 

  一、加强和改善城乡规划编制工作,切实提高规划编制水平 

    (一)切实做好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中部城镇群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工

作。要抓紧完成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修编和中部城镇群规划编制工作,制定《吉林
省城镇体系规划实施管理条例》,建立区域空间管治、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建设

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的管理与协调机制,切实保障规划的有效实施。 

    (二)全面开展新一轮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加快县(市)域城镇体系规
划编制工作。规划期限到 2010 年。设市城市和县城,要结合新一轮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修编,同步开展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和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编制工作,争

取在 2007 年底以前完成修编和审批。要切实搞好城市总体规划与土地利用总体

规划的协调和衔接,两个规划在城市建设用地规模、范围上要保持一致。要充分

考虑城镇化快速发展的趋势,基本农田保护区与城市规划建成区要保持合理的距

离。要编制规划区的规划,实现规划区内规划的全覆盖。要明确规划的强制性内

容,并划定道路“红线”、绿地“绿线”、历史文化保护“紫线”、水系“蓝

线”和不良地质条件“黑线”,实行最严格的规划控制。 

    (三)抓紧城市近期建设规划和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工作。各市州、

县(市)要结合“十一五”规划的制定,依据城市总体规划抓紧开展城市近期建设
规划编制工作,并于 2006 年 6 月底前完成。要加快城市控制性详细规划的编制,

提高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覆盖率。城市中心地区、旧城改造地区、近期发展地

区、储备的土地、下一年度建设用地和拟出让的用地要优先编制控制性详细规

划。对于未制定近期建设规划、未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地段,不得批准建设,

不得出让国有土地使用权。要积极开展城市综合交通、绿地系统、城市景观、

消防和城市基础设施等专项规划的编制。 



    (四)加快风景名胜区规划和重点镇及其他村镇规划的编制。省级以

上风景名胜区尚未编制总体规划的,要在 2005 年底前完成编制任务;同时要加快

风景名胜区详细规划和核心保护区划定及专项规划的制定。风景名胜区规划未

经批准的一律不得进行工程建设。国家级重点镇要在 2006 年底前完成总体规划

编制任务,其他村镇争取在 2-3 年内完成规划修编工作。 

    (五)要全面开放城乡规划编制市场,引进国内外高水平规划设计单

位参与我省的城乡规划编制,提高我省城乡规划编制水平。要大力推行规划方案

招标制度,城市总体规划、详细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城市设计和重要的建筑

工程,都应当通过招标、方案征集等方式确定规划设计单位。 

  二、进一步完善规划管理体制 

(六)全面建立并实行城乡规划委员会制度。省及各市州、县(市)要建立城

乡规划委员会,明确职责和议事程序。各类规划和重大产业项目、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项目的选址,必须先经城乡规划委员会审查通过,未经通过的不得审

批。 

(七)建立并实行城乡规划专家咨询审查制度。在城乡规划委员会下设专家

咨询委员会,对需提交城乡规划委员会审查的事项进行技术咨询和审查,并提出

审查意见,未经专家咨询委员会审查通过的,城乡规划委员会不予受理。 

  三、强化城乡规划的实施管理 

    (八)进一步规范城乡规划审批和实施管理。编制和调整修编城乡规

划、风景名胜区规划,必须依法履行审批和调整修编程序。要进一步完善城乡规

划“一书两证”制度和规划验收制度。不得搭车收费、搭车审批。招商引资、

重点工程、基础设施等重大项目的前期工作,规划部门要提前介入,不得以“特

事特办”名义不办手续、不走程序。要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和审批效率,大力推

行城乡规划公示、听证制度。 

    (九)进一步强化城乡规划的集中统一管理。各类开发区必须依据城

市总体规划编制开发区规划,并依法履行审批程序;开发区规划未经批准的不得

进行开发建设。城乡各类建设,各类开发区、旅游区、风景区的建设必须符合城

乡规划的要求,由县以上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统一负责规划的制定和实施管理,

未取得县以上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规划许可的建设项目,土地管理部门不予批

准建设用地。各城区、各类开发区不得设立独立的规划管理机构,已经设立的,

应当作为市州、县(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的派出机构,行使委托的建设项目

建议权和规划实施监督检查权。各市州、县(市)政府制定的有关下放规划管理

权的文件要一律废止。 

    (十)完善建设项目省级规划选址审查制度。各类建设项目和各类开

发区的选址必须符合经批准的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需要报国家

和省审批、核准、备案的建设项目,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内的建设项目,以及省

级以上开发区的设立、扩区、改变区位或升级,必须由省建设厅出具选址审查意



见;未取得省级选址审查意见的,有关部门不予批准立项、不予批准用地,市州、

县(市)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不得核发“两证”。 

    (十一)健全城乡规划管理机构,完善管理职能。要建立适应城镇化

发展、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和城乡规划监督管理的省级规划管理研究机构。

中等以上城市和较大县(市)应当设立规划局,管理经费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其
他市、县(市)属于事业单位性质的规划管理机构,应当在事业单位改革过程中,

将管理经费纳入财政全额拨款序列,人员比照公务员管理。要加强县(市)、乡镇

两级村镇规划管理机构的建设,充实管理人员。省级以上风景名胜区要设立独立

的管理机构。城乡规划编制经费要纳入公共财政预算,各市州、县(市)要从土地

出让金和城市维护建设资金中拿出一定比例,用于城市和重点镇控制性详细规划

编制。省财政每年要拨出专项资金用于城镇群规划、区域专项规划的编制和省

政府审批规划的审查、鉴定和管理工作。 

  四、强化城乡规划监督管理 

  (十二)加强城乡规划实施的监督检查。省建设厅每年要会同有关部门,对省

政府审批的城市总体规划、风景名胜区规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检查

中发现的问题要及时予以纠正。各级政府也要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城乡规划实施

情况进行严格检查。 

    (十三)建立城乡规划行政责任追究制度。对市州、县(市)政府及有

关行政主管部门违反规定调整规划、违反规划批准使用土地和建设项目的行政

行为,上级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责成责任部门纠正。对造成后果的,上

级政府应当依法追究直接责任人和主管领导的责任,必要时可以给予主管领导撤

职以下行政处分;对造成严重影响和重大损失的,还要追究主要领导的责任。 

    (十四)加大城乡规划执法力度。把各类规划中的强制性内容和控制

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执法的主要依据,把城乡结合部、城中村、主次干道两侧、

房地产开发集中区、风景名胜区、历史文化保护区、自然保护区、生态敏感区

作为规划执法的重点区域,加大规划执法力度。探索建立规划实施的动态监测体

系,及时发现和查处违法用地、违法建设行为。对严重影响城乡规划,违反“五

线”规定、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违法建设,必须坚决予以拆
除。实行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城市,凡城乡规划部分处罚权归城市综合执法部

门的,要建立规划部门和综合执法部门之间的工作协调机制,合理划分职责分工,

坚决杜绝以罚代管问题。 

吉林省人民政府 

二○○五年八月十一日 


